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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对网络投票

的投票代码、投票议案号、投票方式等有关事项做出明确说明。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会

议室（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15 号旷怡大厦五层）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 方式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邹左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安排符合《网络投票细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 226,470,1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5.5734％。本所律师已核查了

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人数 4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8,856,3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822％，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认证。  

3．列席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提案或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据此，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1、《关于公司<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5,320,4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74％；反对 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总数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 8,850,2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11％；反对 6,1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9％；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2、《关于公司<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5,320,4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74％；反对 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总数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 8,850,2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11％；反对 6,1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9％；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3、《关于公司<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5,320,4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74％；反对 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总数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 8,850,2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11％；反对 6,1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9％；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4、《关于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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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股份 60,901,804 股）为公司董事、孙小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50,391,452 股）为公司董事、庄献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186,444 股）为

公司董事，其他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069,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8％；反对 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结果为：同意 8,850,282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11％；反对 6,1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对

0.0689％；弃权 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关于公司管理层 2019 年度奖励方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邹左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8,757,584 股）、刘

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67,013,676 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

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29,549,2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53％；反对 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א会议股ༀ表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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